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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10类专项整治
维护道路运输市场秩序

据悉，在过去的11个月，为了维护道路运输

市场秩序，助力行业健康发展，海口市综合行政执

法局交通港航行政执法支队开展了非法营运整

治、电动自行车非法载客、出租车网约车小微租赁

车专项整治、2024年交通枢纽整治等10类专项

整治。截至目前，该支队今年共出动执法人员2

万多人次，查处各类交通运输违规案件1553宗

（含教育放行），与去年同比超出30%。

在今年下半年，该支队瞄准货运车辆运输过

程中违法装载导致车货总质量超过100吨的重大

事故隐患车辆和源头企业，开展海口市“百吨王”

治超利剑行动，通过高压打击以及上门送法详细

讲解“百吨王”入刑后果，打消货运企业普遍存在

的超限超载侥幸心理，并联合交警、公路部门查处

路面超载车464辆次。

此外，该支队圆满完成元旦、春节、清明、五一黄

金周、国庆等节假日以及“两会”、博鳌年会、第四届

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高考、演唱会等各类会议、

考试期间安全隐患排查及交通运输秩序保障工作。

今年9月初，海口受到“摩羯”台风袭击，该支

队积极参与抗风救灾工作，开展柔性执法，助力

“摩羯”风灾后海口运输企业和个体经营者复工复

产，审慎包容柔性执法清单和自由裁量基准相辅

相成，让交通运输行政执法力度和温度并存。

强化执法队伍建设
探索队伍管理新模式

据悉，为了强化执法队伍建设，该支队建立了

党纪学习教育的长效机制，两级党组织定期开展

提醒谈话，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

通过设立综合行政执法队伍作风纪律教育整顿举

报箱、举报热线，畅通群众监督渠道，形成了社会

参与的执法队伍廉政建设格局。

“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不断探索队

伍管理新模式。”该支队有关负责人介绍，一是健

全党务和政务公开制度，保障干部职工的知情权、

参与权、监督权；二是加大法治宣传力度，提高职

工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三是注重建章立制，有

针对性地制定规范措施，对落实的标准权责作出

硬性规定。该支队内部制定了《行政处罚决定书

制作填写规范（2023版）》《采购管理暂行办法

（2024—2025年）》《固定资产内部控制管理制度

（2024—2025年）》《行政处罚信用信息修复暂行

办法》《谈心谈话制度》。

“通过完善制度，发挥党纪学习教育标本兼

治、作用持久的效益，形成比学赶超、抓上带下、以

上率下的良好局面。”该支队有关负责人说。

下一步，该支队将巩固执法队伍作风纪律教

育整顿活动成果，确保人人对海南省综合执法“六

条禁令”入心入脑，确保作风纪律教育整顿全覆盖、

常态化。结合优化营商环境要求，继续完善支队内

控制度，善用“四种形态”，把全面从严治队不断引

向深入。根据“海南省综合行政执法平台”简易程

序办案要求，推动支队行政处罚“简案快处”程序，

制定支队《行政处罚简易程序适用规定》。

（作者楠海）

海口交通执法部门探索队伍管理新模式
让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有力度有温度

第六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责令停止经营，并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一）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

普通货物运输经营，违法所得超过1万元的，没收违

法所得，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

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1万元的，处3000元以

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1万元以上5万

元以下的罚款；

（二）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

客运经营，违法所得超过2万元的，没收违法所得，处

违法所得2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

或者违法所得不足2万元的，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

下的罚款；

（三）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

危险货物运输经营，违法所得超过2万元的，没收违

法所得，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没有

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2万元的，处3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六十四条 不符合本条例第九条、第二十二条

规定条件的人员驾驶道路运输经营车辆的，由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

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未经许可擅自

从事道路旅客运输站（场）经营的，由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经营；有违法

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10倍以

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 1 万元

的，处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从事机动车维修经营业务不符合国务院交通运

输主管部门制定的机动车维修经营业务标准的，由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改

正；情节严重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

主管部门责令停业整顿。

从事道路货物运输站（场）经营、机动车驾驶员

培训业务，未按规定进行备案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

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从事机动车维修经营业务，未按规定进行备案

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

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3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

款。

备案时提供虚假材料情节严重的，其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5年内不得从事原

备案的业务。

第六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客运经营者、

货运经营者、道路运输相关业务经营者非法转让、出

租道路运输许可证件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收缴有关证

件，处 2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

的，没收违法所得。

第六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客运经营者、

危险货物运输经营者未按规定投保承运人责任险

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

令限期投保；拒不投保的，由原许可机关吊销道路运

输经营许可证。

第六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客运经营者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

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

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原许可机关吊销道路运输经营

许可证：

（一）不按批准的客运站点停靠或者不按规定的

线路、公布的班次行驶的；

（二）在旅客运输途中擅自变更运输车辆或者将

旅客移交他人运输的；

（三）未报告原许可机关，擅自终止客运经营的。

客运经营者强行招揽旅客，货运经营者强行招

揽货物或者没有采取必要措施防止货物脱落、扬撒

等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责令改正，处1000 元以上3000 元以下的罚款；情节

严重的，由原许可机关吊销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第六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客运经营者、

货运经营者不按规定维护和检测运输车辆的，由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

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客运经营者、货运经营者擅

自改装已取得车辆营运证的车辆的，由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5000元

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法律责任摘要

“这辆车行驶路线为海口至定安，3名乘
客，每人20元，共60元。”近日，在海口琼州
大道一处公交站点，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交通港航行政执法支队执法人员查处了一辆
涉嫌违规营运的网约车，该车招揽了3名准备
去定安的乘客，但未通过网约平台接单，而是
线下揽客。这是今年11月中旬以来，该支队
开展网约车违法违规经营和非法载客营运专
项整治行动中查处的违规营运案例之一。

执法人员


